还款协议书
                    协议编号：
甲方：黄骅市天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837302686077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83077498644J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偿还甲方货款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一、还款金额确认
1.截止2022年10月31日前（以甲方已为乙方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乙方已挂账为节点），经甲方与乙方对账确认：乙方尚未支付甲方的含13%税率的货款共计￥：8774521.80元（大写：捌佰柒拾柒万肆仟伍佰贰拾壹元捌角零分），其中明细如下：
	序号
	日期
	分类
	含13%税金额（元）
	说明

	1
	2022年10月前
	已挂帐未结余额
	8456273.42
	1.截至2022年11月23日，未结余额8456273.42，其中不包含1-7月份的产品差价
2.发票是开到10月份的，对账时间为2022年11月23日
3.不含暂估开票的

	2
	2017年发生
	折扣费（货款）
	318248.36
	未开票

	3
	2022年11月1日后
	未开发票未挂账
	暂未发生
	11月的发票暂未发生，按照入库数量对账结算 

	合计：
	8774521.80
	　


2.截至2022年11月1日后，甲方后续月份再为乙方供货时，按照入库数量结算，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的还款方式执行。
二、还款方式
1.甲方与乙方经协商一致，针对本协议第一条第1项的货款，确认具体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以下货款均含13%增值税）：
（1）2022年11月30日前乙方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00000.00元，即人民币陆拾万圆整；
（2）2022年12月31日前乙方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00000.00元，即人民币陆拾万圆整；
（3）2023年1月31日前乙方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00000.00元，即人民币陆拾万圆整；
（4）剩余货款共计6974521.78元（大写：陆佰玖拾柒万肆仟伍佰贰拾壹元柒角捌分），乙方利用21个月付清，即乙方自2023年2月份开始，前20个月，每月30日前（二月份为28日前）向甲方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人民币：330000.00元；第21个月(2024年10月)，当月30日前，向甲方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人民币：374521.78元。至此货款全部付清。
2. 甲方与乙方经协商一致，针对本协议第一条第2项的货款，还款事宜如下：
1.双方核对清货款后，甲方开具13%税率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收到发票后，按照第二条还款方式中的第1项第（4）款方式执行，即将此货款平均到21个月，以电汇扣3%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给甲方。
三、违约责任
1.自2023年2月起，如乙方未按还款方式要求支付货款的，甲方允许乙方可以以每三个月为一个阶段，当期阶段内，前两个月每月支付的货款，不得少于应付款的60%，在第三个月（即本阶段末）向甲方补齐当期阶段的应付货款。
2.本协议属于甲乙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确认，如乙方有任何一期款项未按期支付的（超过当期阶段未付款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偿还全部欠款，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欠款数额每日5‰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对此乙方无任何异议。
四、争议解决方式
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上述欠款所产生的相关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全部由败诉方承担。
五、双方确认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任何内容均充分的知悉并明确的理解协议全部条款的内容和法律意义，系在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不存在任何的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协议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
六、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2.经协商一致，甲方与乙方可以修改本协议书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书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
3.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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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黄骅市天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河北省黄骅市
